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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中市祖父母節系列慶祝活動 

「我的阿公阿嬤怎麼那麼可愛」影片甄選比賽簡章 

 

一、目的：教育部將祖父母節定於每年 8月的第 4個星期日，為宣傳該節日理

念，臺中市規劃祖孫節日系列活動，藉此增進世代間的情感交流，搭起彼

此溝通的橋樑，以縮短世代隔閡。 

二、活動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三、報名資訊： 

（一）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附件 1)，並簽署「提供個人資料同意書暨著作

權聲明書(附件 2)」，連同影片光碟一併寄至承辦單位(41465臺中市烏

日區溪南路一段 731號臺中市溪南國中輔導室高組長收)，參賽者務必

自行留存原始資料。 

(二) 徵件主題：以多媒體 3C器材拍攝，影片類型與風格不限，以「我的阿

公阿嬤怎麼那麼可愛」祖孫或祖親孫為主題，呈現祖父母與孫子女代間

之溫馨互動關係。 

（三）徵件時間：自即日起至 112年 9月 1日（星期五）(以郵戳為憑)。 

（四）報名費用：免費。 

四、作品規格： 

(一) 以多媒體 3C器材拍攝(如手機、平板等)，影片類型與風格不限。 

(二) 影片長度：需於 3-5分鐘內(含片頭)，總長不得超過 5分鐘。 

(三) 影片之解析度不得小於 720*1280。 

(四) 參賽作品需為 112年 6月 1日以後(含)攝製完成。 

(五) 在不影響觀眾理解的情況下，參賽者於投稿時可自行決定是否對參賽作

品之對白或旁白加上字幕；惟非中文部分須附上中文翻譯，並對翻譯內

容負責。若參賽作品確認獲獎，參賽者須提供主辦單位加上字幕版本的

影片，以利作品推廣。 

(六) 倘參賽作品確認獲獎，參賽者須無條件配合主辦單位要求提供參賽作品

原始檔（主辦單位將由專人聯繫相關事宜）。 

五、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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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賽者資格：就讀或設籍中部五縣市(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

縣、雲林縣)國小、國中、高中(職)、特教學校之在校學生，個人或團

體組隊參加。 

(二) 參賽作品資格： 

1. 作品內容不得有任何暗示參賽者身分之註記；不得有任何涉及惡意誹

謗、人身攻擊及/或非劇情需要之不雅字眼或內容。 

2. 作品須為參賽者本人原創，且絕無抄襲或任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

利之情事。 

3. 若經主辦單位及評審認定參賽作品未依本簡章之指定條件及格式進行

投稿時，該參賽作品視同不符合參賽資格，主辦單位不另行通知，參賽

者不得異議。 

4. 倘主辦單位或評審於公告得獎名單前發現或認定參賽作品有違反上開

任一情事，主辦單位有權立即取消該參賽作品之參賽資格；倘主辦單位

於公告得獎名單後發現或認定有上開情事，主辦單位除有權立即取消參

賽作品之得獎資格外，並得追回獎金（品）及獎座（狀），參賽者並應

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包含但不限於主辦單位及其他第三人之損害賠償）。  

六、評審方式及評分標準： 

（一）主辦單位將聘請專家學者進行評審，由評審依各參賽作品之主題契合度

40%、敘事形式與創意 40%、製作品質與技術 20%等加以評分。 

（二）本次競賽評選採序位法，依評分標準進行評分，評分加總後依分數高低

轉換為序位，以序位合計值最低者為第一，次低者為第二，並依序類推。

若序位相同，將以「主題契合度、敘事形式與創意」項目之得分較高者

為優先。 

(三) 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際收件情形隨時調整評審作業方式。 

七、獎勵說明：預計於 112年 9月舉行頒獎典禮（頒獎時間及地點由主辦單位

另行通知）。 

（一）首獎(1名)：10,000元禮券或等值禮品。 

（二）貳獎(1名)：8,000元禮券或等值禮品。 

（三）參獎(1名)：6,000元禮券或等值禮品。 

（四）佳作（3-5名）：5,000元禮券或等值禮品。 

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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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有影像及配樂需為原創作品或其他合法取得授權之影音，或選用「創

用 CC」授權音樂。若有涉及相關法律責任，悉由參賽團隊自行負擔法

律責任，與主辦單位無關。 

(二) 作品以個人創作為限，嚴禁抄襲或盜用他人作品或著作參加甄選，若遭

第三人主張侵權提出異議，主辦單位除得追回參賽者原領之獎勵外(如

無法追回者將追繳獎勵價值之金額)，凡違反相關法規之法律責任一律

由參賽者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涉，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

第三人者，參加者應負一切民、刑事責任。 

(三) 作品之著作權等相關權利已被買斷者，請勿參加本賽事，如涉有爭議，

概由參賽者負責，與主辦單位無涉。 

(四) 已公開發表之作品、曾參與其他比賽並獲獎之作品、及侵害任何第三方

權利之作品不得參賽。 

(五) 作品不得包含可能損害比賽官網和影響比賽進行的病毒、毀損的檔案、

木馬或其他任何惡意程式。參賽者若以惡意之電腦程式、違反法律及其

他不正當或違反活動公平性之方式，混淆或影響活動結果者，一經主辦

單位發現或經第三人檢舉，主辦單位除得立即取消其參賽資格外，若該

參賽者已受領獎勵，主辦單位得追回獎勵，參賽者對於因違反相關規定

所產生之一切法律責任，應自行負擔。 

(六) 所有提交作品之相關權利仍屬於參賽者，惟參賽者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得

基於行銷宣傳等目的，使用或授權第三人使用所有參賽者在比賽中提交

的作品、圖片與相關文字；報名參賽即視為同意將參與本次比賽及相關

活動期間之著作權及肖像權，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授權之第

三人，進行全程攝錄影、複製、製作各式文宣，或於電視、廣播及網站

重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進行其他必要之改作、重製、編輯等非營

利之推廣運用。主辦單位並得進行重製、編輯與改作，例如：添加臺中

市政府市徽與字樣、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圖徽與字樣、重新規劃、轉譯、

改變顏色、擷取畫面等等。 

(七) 每位參賽者同意允許主辦單位無限期使用其姓名、肖像及獲獎資訊，於

現行或未來的所有媒體進行廣告、公關和促銷行為，無須另行取得參賽

者之許可或支付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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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比賽獎勵將依所得稅法規定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同影片有

多位報名人，以報名表上第 1序位報名人領取獎勵，並為獎勵之納稅義

務人。 

(九) 主辦單位對本活動簡章及規則擁有最後解釋權利，並保有隨時修改及終

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變動及未盡事宜，以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官網公

佈之訊息為主，不另行個別通知。 

九、活動洽詢電話：04-23353959轉 28高組長(溪南國中)、04-22124885轉 204

黃小姐(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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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我的阿公阿嬤怎麼那麼可愛」影片甄選比賽報名表 

 

縣市名：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影片名稱 （請自行填寫） 

參賽人員名單

（如格數不敷

使用，請自行增

加） 

1 

姓名：         性別：     年齡：   歲 

就讀學校：  

2 

姓名：         性別：     年齡：   歲 

就讀學校：  

3 

姓名：         性別：     年齡：   歲 

就讀學校：  

聯絡方式 

(請留第 1 序位

參賽者資料) 

住家電話： 

手機號碼： 

E-mail： 

通訊地址：□□□□□ 

影片介紹 

（拍攝緣由、內涵、理念等，100~500 字為限） 

參賽者簽名欄  

 
※請詳閱活動辦法，注意投稿方法及注意事項。 
※本報名表資料僅限於本次活動使用，並由主辦單位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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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我的阿公阿嬤怎麼那麼可愛」影片甄選比賽 

提供個人資料同意書暨著作權聲明書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8條之規定，告知臺端事項如下，請詳閱之： 

一、 本活動取得臺端的聯繫通訊及個人資料，目的在進行本活動相關甄選表揚等作業，其蒐

集、處理及使用臺端的個人資料受到個資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本次蒐集與使用的聯絡

資料，依承辦單位提供之申請書表單內文所列，利用方式為上網公告、公布得獎名單，

包括姓名及得獎成果等，利用期間為永久、利用之地區、範圍與對象為本單位。 

二、 就主辦單位蒐集之臺端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 3條規定得向本中心請求查詢閱覽、製給

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惟屬本單位依法執

行職務所必須保留者，得不依臺端請求為之。 

三、 臺端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聯繫資料，惟臺端若拒絕提供上述資料，本單位將無

法受理本件報名。 

 

  本人參與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舉辦之 112 年度「我的阿公阿嬤怎麼那麼可愛」影片甄選

比賽活動，本人同意上述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與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並承諾對臺中市家庭

教育中心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本人同意將上述作品之內容及數位檔案無償提供，臺中市家

庭教育中心得以依法重製、公開展示、公開播送、改作、編輯、公開傳輸、散布及發行，且

不限時間、次數使用。上述作品經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編輯後，以各種形式出版之著作物（如

平面、影音、網路及其他各類型之著作），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就該著作物享有完整之著作權。 

  本人同時保證絕無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否則本人願負一切民刑事責任。 

 

此致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著作財產權讓與人：                     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簽章 

(註：未滿 18歲未成年人應請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身 分 證 字 號： 

地 址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